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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则

1、本技术要求中所涉及的内容和数据是对承制方所提供装备的最低

   要求。

2、承制方所提供和交付货物的规格应与项目内容中的规定相一致。

   如果没有指明具体标准、规范，则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适合于这

   些货物的标准、规范相符合，并该标准、规范的要求不应低于国

   家最新颁发的有关标准、规范。

3、承制方负责总体设计、制造、运输、安装、调试等工作。

4、承制方应对提供的所有设备的完整性、可靠性、安全性（安全性

   应符合有关中国国家标准规范的要求）进行复核、确认，若有疑

   



10 阻抗电压% 6%

11 冷却方式 风冷

12 绝缘水平（kV） LI 75 AC 35 /LI 0 AC 3

13 绝缘耐热等级 H级

14 空载损耗（W） 1420（±15%）

15 负载损耗（W,145℃） 9335（±15%）

16 总损耗（W） 10755（±10%）

17 空载电流（%） 1.0

18 局放 10pC

19 出线方式 -

20 使用环境 户内

    

      

注：其他有关内容按照  GB1094.11  和  GB/T1022  执行

*2、拆除原有  2  套高压进线柜，新装  2  台适配  1250kVA  变压器的

高压柜（含微机保护装置），参考低压框架断路器品牌。旧高压柜

由中标单位回收。

高压进线柜参数要求：
序号 名 称 单位 参 数 备 注

1 额定电压 KV 12

2 额定电流 A 630

3 额定电源频率 HZ 50

4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KA 25/31.5

5 额定短路关合电流 KA 63

6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KA 63

7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S 4

8 工频绝缘水平 KV 42

9 冲击绝缘水平 KV 75

10 防护等级 IP4X

11 结构 中置式 手车



    

 

 

 

 

  

    

  

*3、拆除焊装配电室  2  台原有低压框架断路器，新装两台  2500A  低压

框架断路器。（参考现有  ABB、施耐德、西门子品牌，如尺寸不合适

需进行改造）。

4、总配高压进线柜互感器（原来互感器变比  600/5）、高压计量柜

互感器（原来互感器变比  600/5）、高压馈线柜互感器（原来互感器

变比  100/5）存在老化及参数不匹配问题，需同步更换（其中高压进

线柜、计量柜互感器考虑匹配后续增容  5000KVA  需求）以保障供电系

统稳定性、安全性及合规性。

要求：不低于  0.5  级，应按  IEC186  标准的有关要求进行设计及选用。

5、配电室标准化：根据  1250kVA  变压器基础尺寸，对原有变压器基

础进行加固或重建（若基础尺寸不匹配），基础承载力需满足新变压

器重量要求；柜体布置满足供电局送电要求。

6、配套改造高压电缆、母线、接地系统及二次回路接线，完成设备

调试与试运行。

*7、由中标单位负责提供项目电能质量分析报告，报告内容需满足

厦门电业局的相关技术标准要求。若电能质量评估不合格由中标单位

负责治理，直到通过电业局验收并完成送电。

*8、供电局流程办理，确保项目完成后通过当地供电部门验收送电。

三、质量标准要求（交钥匙工程）

1、依国家颁发的有关规定、施工规范、标准验收，要求达到合格标

准，通过电业局验收并完成送电。

2、工程应满足厦门电业局的相关技术标准要求，新增元器件、电缆

等材料需满足国家标准且满足项目所在地的政府单位要求。

3、所用材料及设备均必须满足国家健康环保及相关设计标准要求，

具有相关的国家、省、市认可的产品合格证、质量保证书及产品说明

等相关资料。（如有不同标准的，按最高、最严格标准）

4、工程质量必须符合规范、标准、设计及建设单位现场具体要求（如



有不同标准的，按最高、最严格标准）。质量不合格的必须进行返工，

返工费用由投标人承担，工期不予顺延，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承建商负

责并承担其费用。

四、职责分工

（一）甲方工作职责

1、在开工前组织乙方现场勘查交底。

2、负责施工过程中乙方与现场管理部门等的协调工作。

3、提供施工现场内施工场地及运输通道的需要。

4、提供施工所需水、电接口。

（二）乙方工作职责

1、按甲方要求的时间，向甲方提供本合同工程的施工进度计划和进

度报告；并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图纸及工程进度组织施工，在合同约定

工期内竣工。

2、负责工程交付甲方验收之前的保护工作，同时乙方施工人员在施

工过程中应对甲方的设备设施做好保护措施，需对合同工程外进行修

整或者其他处理的，应事先征求甲方书面同意；若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进行破坏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在施工期间内，乙方人员

应服从甲方的现场管理，严格按照甲方的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手

续，并在施工中服从现场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不得影响甲方的正常

的生产，若给甲方造成影响或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

3、办理施工所需相关许可，保持施工场地卫生清洁和施工噪音符合

环保部门的有关规定，竣工前清理现场并做好本合同工程内的清洁工

作，施工过程产生的垃圾应负责清运出厂区，承担因违反有关环境管

理规定造成的损失和罚款。竣工验收通过后 7 日内，乙方需将自身的



人



六、验收程序

设备安装调试完进行初验收，初验收合格后进入设备试运行，试

运行完进行终验收，终验收合格后进入设备保质期。

七、测试（试运行）

设备连续运行  30  个工作日，无故障平稳运行。

八、工程项目终验收

  设备测试（试运行）并达到相关技术质量要求后，由承制方提请

我司进行终验收，双方共同进行终验收，确定无缺陷后，签署终验收

报告。

九、安装调试及交期

1、承制方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具体时间由招标方安排。

2、承制方的施工方案和动火方案必须通过招标方甲方审核后方可施

  工。

3、合同签订生效后，承制方应在  90  个日历日内完成安装及调试并确

  保稳定运行如未按上述要求每延误一天，投标方应向招标方赔偿

  两仟元。如因招标方原因造成延误，投标方不负赔偿责任。

*十、质保期

1、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两年，从验收签字之日起算，在质保期内出

  现的各类故障问题，投标方应免费提供维修服务；对非人为原因

  造成的各类损坏，投标方应免费更换。

2、在质保期内，任意自然月内，因承制方因素造成的故障次数不得

  超过  2  次（含  2  次），若有超过承制方应赔偿招标方贰仟元/次。

十一、售后服务

1、在质保期内，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投标方接到招标方电话或传



  

    

  

  

  

  

     

  

真要求服务时,要在  2  个小时内作出答复。

2、投标方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与技术支持。

3、质保期过后，如发现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存在问题；需要投标方配

   合解决时，投标方应在  2  小时内提供服务，协助招标方解决问题。

4、在保修期内对承建工程进行  2  次主动巡检。

*十二、承建商资质要求

1、具有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电力承装（修、试）三级及以
   上、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复印件。

3、2025  年至投标日前完成  3  项(含)以上工程价格  100  万元以上电力

   施工工程。

4、投标方需到现场勘查和确认改造工程量。

工艺设备部

设备动力处

2026.04


